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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古代神话表现的

韩国人的哲学思维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一、哲学思维的起点

正像一切生命自土地上诞生，而后又回到大地一样，使哲学

的生命萌发，最终又将它收敛回去的根源地，仿佛存在于哲学世

界中。“我是谁”这一提问，从根源上来看，它孕育着哲学的思维，

而所有的哲学理论最终又像回到这一提问之中。

今天的现代文明，不论在东西方，好像均由外部形式对

“我”作出规定的。我，反而看作受动的、被规定似的。为何这样

说呢？因为，我是根据居民登记证上的一系列番号和我的职业、学

历及技能有无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评价的。其所有的规定是否

就回答了关于我的真正的自我的问题呢？对此，我们难以采取肯

定的态度。那么，我，究竟是谁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在那一段时间，假定我对我每天的

人生，热心而忠实地用日记逐日记录下来。我的一大捆日记积累

颇多，但那捆日记被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当作引火物烧掉，在这一

种情况下，我能说我的存在付之一炬吗？当然，我的一捆日记，从

根本意义上来看，与过去的居民登记证一连番号相比，算是对

“我是谁？”这一问题，从内部可以 不得到某种相应的回答。然而，

能认为我的存在即已全部还原到这捆日记之中。那么，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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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又由我所具有的知识程度来规定的呢？所谓知识，在哲学上

又具何种意义？对这一点，法国吉恩 保罗 萨特说得极为清楚。

按照萨特的意见，知识，与其说是“我所认为的”，还不如说是

“以它作为手段，我所认为的”。所以，尽管知识不是我人生的奢

侈品和装饰品，但在我所认为的那些方面，无疑它是占有内部不

可缺少的思考阶段和手段。所以知识可以作为提高回答“我是谁？”

的手段，然而，知识毕竟还不是回答该提问的。

“我是谁 面临这一提问，我们似可回答为“我是我的一

生”。但对这样的回答，听起来也还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某种价值的宣扬和对其支撑，常常能有连我的一生一并

抛弃或献出的情况存在。所以，我，是存在于我的人生以上的。这

样“，我是谁 的疑问，仍不能从迷宫中解开。

如果说，直到现在以任何努力仍找不到关于“我是谁？”的完

整的回答，那么，我们即可认为该项提问乃是具有自然产生的一

种自然性质，但对这一回答的正确性，还是会持怀疑态度的。例

如，“我是谁”这一类提问，是否能将它同“那是什么？”一类的

提问形式等同看待呢？对此，我们也是产生怀疑的。如果问“那

是什么 的时候，只要是对“那”具有知识的人，不论是谁，均

可说出“那是桌子”“，那是百合花”。但是“，我是谁？”的提问，

就不像“那是什 的提问形式，可以正确地记录下来。为什么？么

“ 的提问形式具有的论理的正确性，在适用于下面情那是什么

况时，则变为可能。

①主客分离的论理结构，作为先决条件适合于对提问的解答

与判断。

②对提问的答案，不论何时何地，必须具有能对别人传达的

性质。

③该种提问和对它的解答，不是从内部与我的人生最重要部

分相结合，而是作为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与我的人生重要部分发生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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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需要并能够做到，与我同样环境和同样程度无知的人，不

论是谁，均可抛出这样的提问，均能回答这一提问。

的形式的提这样来看“，我是谁？”的提问与“那是什么 问

相比，前者的正确性则完全置于另一个地方。正像法国现代哲学

家路易 拉韦勒明确指出的一样，这类提问引出来的思维是“未

完结的思维”，亦是“自己所处的思维”。假如对“那是 回什么

答说“那是桌子”“，那是百合花”，这样，全部思维即行完结，更

多的疑问消失了。但对“我是谁 的提问，即便作任何客观的回

答也不能完结，另外，这一类提问，根据每个人现在所处的状况，

亦可提出不同意思的解释，因此，“我是谁 的提问，只有在适

用于下述情况时，它的论理上的正确性方可得到保证。

①抛出提问的主体和成为提问对象的客体，从论理上来看，的

确是不可能分离的。

②不能以绝断的语言对别人的回答做出证明，或是传达的，而

只能从词汇现象学的意义上，相互主观地引起同感与共鸣的情况。

③这一提问是在我的人生受到最重要考验情况下提出的，对

它的回答，也是同我的人生重要选择结成不可分离关系的情况。

④任何人都不能回答该提问，任何人都希望从根源上再回归

到自己的情况。

总之，对那一提问，即使我想将它改变，但也总离不开上面

所说的情况。当发现内在的必然性处于该种状况时，也只不过是

得到临时的、未完结的回答，而后即紧闭了大门。所以，我的这

一存在，是建立在某种内在必然性的基础上的。

至少在振兴今天韩国的意识中，每个人均希望能够找到哲学

上提出的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使全部韩国哲学史的

灵魂，回归到原始地盘，并大放光芒。

二、神话思维的重要性

我们在前面已经探 这讨了哲学思维的起点，以及“我是谁

一论理上的正确性，在什么条件下方成为可能的问题。现在，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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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让这一形式接近实质性的论理来进行研究。从我们接触后期现

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论时可看到，用“我是谁？”表示提问的个人

意识，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受自己生活的“周围世界”和“生活

世界”的影响。因此，后期的解释学和现象学不把人间的中核称

作“思维的实体”，而是称作状况中的存在。状况的概念，表示不

是偶然介入，而是从本质上，我均参与的概念。

如果把对人间的解释称作“状况中的存在”，即从这一哲学概

念出发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各自都有自己生活过的故乡的经验，

而人生则是作为故乡意识的时间化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如果

稍作一些理论上的归纳，那就是对自己生活过的故乡世界和体验

过的世界解释不同，人间具有的意义亦会不同。

在前一节谈到的“我是谁？”的提问，如果离开对现在我正在

存在的生活的、我的体验的基础“这里”，离开如何想的，如何认

为的，和如何相信的这种对应的含蓄关系，那么，就不会再找出

其它解释的方案。在这一点上，从解释学和现象学的立场来看，在

哲学思维中，原始的起点，则对韩国故乡的经验，故乡的体验来

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在解释学和现象学中，极为宝贵的概念是故乡的经验，它是

根源性的假定，探讨韩国哲学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一般来说，哲

学被称为无前提的科学。这一论理自柏拉图以来，一直成为西洋

哲学史的大宗。但是，希望追求无假定理论的柏拉图本人，在他

的哲学中无意识地收集了“神话”的因素，但他最终并未取得成

功。西洋近世哲学泰斗笛卡尔希望找出怀疑一切，没有假定的确

实性的起点，但神学却残映在他的哲学理论中。在这一点上，亦

未能建立起明确的无前提理论。

因此，解释学和现象学认为无前提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时

认为关于人间的哲学，不是自然科学的说明，而应建立在对人间

理解的基础之上。即，把人生看作从自身开始去理解，这在认识

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现实的理解，也不是像朴素的实在论，



第 5 页

只知道客观的事物。它是与现实所给予的生活事实直接联系着的。

现实给予的生活，仿似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关系合叶，相互

纽合着。所以，生活不像单纯的物品那样，即使说明也说明不了

的，亦不可能用单纯的内省方法去瞬间掌握。正像狄尔泰已指出

的一样，在生活的体验中，主客的对立变为无意义，从这一点来

看，也不是说主客分离就是原初的生活现象，只不过是由于人间

的人为的思维，而事后制造罢了。

狄尔泰的解释学中，认为“生活”一般有三种哲学含义。

①“生活”是体验的。体验的，正像是子宫与婴儿用脐带连

接的一样。所以，被体验的生活不是由人间的意识能表象出来的。

体验不是只停留在人间的感情作用水平上，反而作为人间全部意

识作用的统一表现出来。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表现了意图式的

思考分化现象。

②“生活”是表现的。为什么这样？人间生活不是无定形的，

承认一定的形式作为生活的必然性。我们必须承认制度、习惯等，

在它的内部能使生活具体化。正是由于这样，狄尔泰没有简单地

说生活就是该种形式。因为任何时候生活都是在习惯、制度等一

定形式下具体实现并展开。但当该种形式想把生活圈禁起来时，生

活都会对该种形式进行抗拒。生活与生活的形式是置于力动的关

系上。在掌握这一前提下再来分析，生活只有通过记录的语言、政

治制度、生活风俗习惯等表现，才能被掌握与理解。因此，神话、

口碑传承、政治制度、亲族关系等，最终在那里作为故乡，同人

们生活的自我表现是一样的。于是，故乡的经验带来神话、制度、

因此语言等表现，该表现又反映了故乡经验的生动内容 ，可以

认为解释学的基础是通过漠然不清、难以掌握的生活表现，而使

其复杂多端的内容秩序更为具体化。所以说，生活的理解和表现

的理解不是互为区别的。

③“生活”是理解的事情。理解是全面把握生活表现的方式

和能力。根据狄尔泰的意见，只有在故乡体验的生活界限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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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理解论理。“同时，在理解的根基中，形成人间

生活的接触。体验和理解是相互补充的。人只能是理解他体验过

的和将来能体验的。但在另一方面，人也只有根据理解才可能自

我认识。当然，那时的认识，像根据某一作品解释的一样，是间

接的，而不是通过内省形成的。另外，这种认识，是根据对过去

和别人的发现，作为回顾来形成的，而不是根据与生活的一致形

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历史的存在，我们是我们之中掌握

着历史的。客观的精神、他人以及共同体是联结个人和整个历史

的中介。”

因此，一切理解的论理，只有在历史前提下，才会具有该认

识论的正确性。所以，人间理解，绝不能人为地与故乡经验的历

史化、时间化分离。那么，将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

加以综合的是海德格尔，他把像这样的理解性质称作“生活的先

行理解”。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把生活当作自己家庭的出发点，无视

神话、传说的意义，那么，作为韩国式生活表现的韩国哲学，就

无从理解了。从解释学和现象学的语言来看，神话和传说以加布

马塞的话里埃尔 来说，是“经验的位置”，马塞说的“经验的位

置”和狄尔泰说的“体验的世界”，胡塞尔说的“生活的世界”相

一致。所以，他所说的“经验的位置”和作为实证科学资料的

“经验的所与”有着严格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经验的位置”在

自己生活的故乡中，最终成为不可能客观化的所有思维意识的、意

识活动的最初原型。在这一点上，神话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

在“经验位置”的世界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作为“经验的位

置”的神 克雷蒂安杰作出的描写一样，话，正像法兰西诗人保罗

它可以作为世界和我们意识联结的纽带，让我们了解“同世界一

起诞生”的真谛。所以，作为“经验的位置”的神话和传说，能

页。观点出雷蒙 阿隆：《历史的批判哲学》，第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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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人间一切合理的、理性的思维成为可能，成为给予根据的思

维始源条件。应该承认思维（理性）随着在经验中表现的程度，构

成对自己本身的思维。 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经验的范围内所理解

的故乡经验，它并不完全是与我们的存在相联系，反而是培育了

我们的存在，并在我们中间继续生存。我们认为这样来认识会是

更正确的。

用解释学和现象学有关方法论作为根据来看，无视扎根于故

乡经验的纯粹本质思辨是不能存在的，而不考虑已在那里存在的

生活形式（神话、传说、文字、习惯、制度等）的普遍学，也是

不能成立的。同时，不具备历史前提的哲学认识，亦变为不可能。

正是针对这一点， 庞蒂有力地提出“传说的历史，莫里斯 梅洛

它可用一篇哲学论文的深度来看世界”。 尤其是从后期现象学的

语言来看，把神话和传说的领域归结为“一个假定的综合”，其原

因在于神话和传说是一切哲学的、理性的认识大前提；又因是原

型，因而是“假定的”，同时又因是把一切哲学的分节化，作为根

据的、始源的苗圃，因而亦是综合的。从“假定的综合”来看，我

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人生与存在，若同合理的悟性的思维世界

相比，它同神话结成更深刻、更久远、更宽广的关系。

哲学的认识与思维的论理世界，发生于代表生活原初经验的

神话，同时是该经验的扩大，也是它的意义化和理性化。解释学

和现象学是用神话和传说作为象征的语言来看问题的，它提出

“为了相信而需理解，为了理解而需相信”的循环论法，对此，绝

利科的不能看作恶性循环。关于这一点，保罗 解释学的现象学，

绝不是脱离了布尔特曼的解释学。解释和理解的问题，最终还要

依存于“关于什么”问题的命题设定。在这一点上，如果解释与

第参见 页。马塞著《形而上学日记》， 加利马尔出版社。

参照同 页。上书，第

③ 第梅洛 庞蒂：《认识的现象学》， 页。加利马尔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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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没有前提，则是不能成立的，而这种理解，任何时候又是以

对主题的先行理解作为引导的。在这种先行理解中，理解是提问，

也是解释。“解释学要求的不是生活与生活的关系，而是生活瞄准

的事物和思维的关系，即，作为问题的事实与思维的关系。在这

一点上，就是所说的为了理解而必须相信。但是，只用理解，我

们是不能相信的。”

页。利科：《有限与有罪》第二卷，第



第 9 页

第二章　　韩国精神的原型

和风流道

我们在上面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凡是人间的思维，如果

不先给予根据或先行去理解，那么，自己不会对自己确定一个什

么命题的。所以，人间的思维，是在该思维扎根的具体条件和对

话以及接应关系下产生的。从这一意义来说，创造性的哲学思维，

就其本质来说，需要同神话的思维联系起来，同时，还要从那里

解脱，获得自我解放。但这种解放和自由化的运动，始初又停留

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对那种需要联系的纹理却视作度外，而不能

形成联系性的看法。所以也就无法了解制约韩国人思维的历史性

质，同时，我们那种不联系过去也能创造历史的想法，只能相信

像神一样可以任意确定思维的形式。

那么，韩国人生活准绳和思维的关系，最初是怎么样表示的

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史记》中有孤云崔致远证言的简

单记录。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鸾郎碑序文。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

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

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

① 韩 国语 “ ”词意是指旧时类似农民组织的互助组或团体。它又是韩国古

代原始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研究韩国精神的原始形态问题上，具有重

要意义。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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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如果原封不动地分析这一段文字，作为韩国人生活准星和思

维的最初关系的风流道，有玄妙之道和接化群生两种固有内容。同

时在那里又和儒、佛、道三教相接。

崔致远的记录不够充分，另所说的仙史已经不存，因此，风

流道究竟是什么，我们难以作出积极的解释。但是，因为崔致远

在谈花郎道的创立目的和教育精神这一重要问题中，谈到风流道

（风月道），我们就可以直观到作为韩国人生活准星和思维原本关

系的风流道，最后成为花郎道的中核。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留

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制度、思想、民俗），间接地去了解这一风流

道。

作为韩国精神的风流道，对其解释和理解可以放在后面来谈。

不过，为了将常说的韩国人生活准星和思维关系解释得更为具体

化，就需要了解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前面谈解释学的

过程中，已经是问题自明。李丙焘的研究，在这一点上起到非常

重要的舵手作用。 他把和风流道有关系的古代社会生活、居住形

式用“徒”的概念来解释。从而认为，新罗的花郎道、高句丽的

皂帛徒，亦不过是 以采取这一生活方式而形成共同意识和精神

“徒”这一概念集约而成的古代社会共同体，就是由“ ”和

”脱胎而出的。现在，我们将李丙焘的理论作一整理叙述

如下。

在我国的语言中，土著老百姓称村落为“

这一 ”等标记。词，古语中用“

可是在《梁书》新罗中记录有“根据其风俗把城称作健牟罗”（其

俗呼城曰健牟罗）。李丙焘认为“健牟罗”的概念是由我国语言

①《三 新罗本纪 真兴王条》国史记

②参见李丙焘著《韩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第 页及《瑞文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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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而成，它和“

”意思一样。不过， 的概念不单纯是指集团场所，它

和以行政官厅为中心的村落概念相同。所以，现在我们的老百姓

说“到行政官厅”，还用“ 。此外，近于“

，的合成语，的“ ”是 ”和““ ”是集会场所

的意思， ”是负责集会场所的长者，称作“干”，这里的

）的声音接近”同“干 。就是说，

”可解释为“集会场所的村长”意思。这种“

”等和韩国古代社会的居住形式“ ”相通。 ”虽是

古代社会的生活形式，但其结构形式一直延续到旧韩末期。在旧

韩末期，各农村 的会员，通过劳动换工、互助、纺织等，实

现劳动团体、相助团体、游兴团体、竞技团体的机能。另外，“

” “兄相互间互称有“先生 “弟子

的结构可以上溯到相当久远的早期。“弟 。这 种

例如，新罗时代的中秋节是举行纺织大会的劳动与游戏

的古形，同 ，可以认为，这种妇女 ，到时又是妇女

真兴王时代脱胎变为源花徒和花郎徒。“徒”的概念与“ ”组

织相通，其根据可暂时引用李丙焘研究成果来说明。《三国志》魏

志东夷传辰韩条出现如下记录。“辰韩人互相均称徒”（辰韩人相

呼皆为徒）。另从《三国史记》职官志外官条来看，有“文武王

徒年，以 的真骨，使之出居于五京九州”的记录。特别是在

《三国遗事》中记录有在高丽初期将新罗 部改名的事情，即及梁

部改为中兴部，沙梁部改为南山部，牟梁部改为长福部，本彼部

改为通仙部，汉岐部改为加德部，习比部改为临川部，僧一然出

（母亲），将于当时的民俗考虑，将中兴部称为“ 长福部

（父亲）、将称为“ 临川部称 （儿子），将加德为“

（女儿），但真正理由部称为“ 却不得而知。这倒可以看作是

（ （父亲）母 构造的同一亲）旧韩末期“

性表现。尤其是《三国遗事》驾洛国记中，在谈到 干驾洛 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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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指出有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等，从刀是徒

的借音字来看，就是： ”的“ ”的

， 的“ ”的， “

”等。另在《梁书》百济传有这样记录“：百济人把城叫做檐鲁，

这和中国话的郡县相同”（谓城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李

丙焘推测，这一“ （檐鲁）字是“ （檐鲁）的

误记，并主张这一情况与日本人将百济发音为“

）事实相符。

现在，我们已经参酌了李丙焘的史论，如果将这一理论再行

延长去看，那么，高丽时代崔冲的私学十二徒，也是一种教育

，普照国师知讷的劝修定会结社也可解释是一种宗教思想

的变形。在我们接受这一史实时，我们从解释学的角度，通过

这一生活形式，使包括“玄妙之道”和“接化群生”的

我国风流道更加生动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很容易地了

解到随着时代的不同，其构造的形式也反复变化。风流道的组织

形式和我国神话信仰的檀君古神道，从本质上能有所联系，而在

新罗“ ”中 ”中表现为表现为花郎道，在高句丽的“

皂帛道，在百济也会存在与它类似的“ ”组织，这也是可以

推测出来的，到高丽和朝鲜社会虽发生深刻的变形，但可以看到

它的构造框架不变，仍被传承下来。从这一点来看，对朝鲜朝的

乡约也不能单纯视作儒家的观念，应从披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外衣，

表现出“ 形式的集团无意识的角度去理解。

那么，通过“ ”这一生活形式，如何一次解释和理解代

表韩国人的生活准星和思维原型关系的风流道，当然，勿须赘述，

风流道和韩国人的神话思维有着很深的思想脉络上的联系。

二、 的感”和“ 情范畴

① 韩 国 语 ”词意是“兴致”“、兴高采烈”；

“姿态”“样子”等。 译注。

”词意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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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蒂的话来看，人如果借用后期形象学者梅洛 间生活的原

初质是随着“环境的感情范畴”而铸型。“环境的感情范畴”是和

故乡经验支撑的匿名的无意识相同。通过这一无意识的生活形式，

当和思维结成关系时，就形成特异的感情或感情的公分母。“我们

的自然态度，不是体验我们自己的感情或随同我们的快乐变化的，

而是随着环境的感情范畴变化而形成的。”

从这一点来看，风流道如果说是它同檀君神话古神道的思维

”这一生活形式，成为韩国人瞄相结合，同时通过“ 准的生

活方式和思维的原型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识破在那里必然渗透

着“环境的感情的范畴”。在“ ”中，表示风流道具有的

“环境的感情的范畴”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应是“接化群生”

（同一切生命体相接，并有生机地教化他们）这一概念。这种“接

化群生”的感情的范畴，作为生活形式的表现，历史上是新罗的

中秋节，高句丽的东盟、东濊的舞天、马韩的苏涂等。尤其是崔

致远的知证大师碑铭上，证明百济文化圈也有过苏涂

在讨论这一史实时，可以看到昔日的中秋节、东盟等国中大

会及仪式中，即包含有共同的性质，它们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祭

”的饮食天大会，同时，也是掀起“ 歌舞游戏，另根据

需要，还具有为劳动、军歌而鼓吹团结的会盟性质。像这样通过

游乐 （精神）的生活体验，在古代社会是具有振作“

重要意义的。荷兰的著名人类学者赫伊津哈，在他的《游乐的人

间》中，深刻分析了游乐的文化史本质。

①游乐在论理的分别力以前，将正常的常识与使人疯狂的兴

致合成一股力量，从中孕育着神功般的行动，成为抵御外来侵略

的原动力。

②游乐诱发兴味，可使参与的人们自发地联合起来。

梅① 参 见 洛 庞蒂著《认识的现象学》，第 页。

②参见柳承国著《韩国的儒教》，第 页，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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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古代社会游乐伴随祭祀，在游乐中存在着神圣的东西，通

过那种游乐，体味与神的一体感。此外，游乐要求参与游乐的人

必须遵守集团的规定与秩序。为什么呢？因为不遵守规定的游乐

是不能成立的。异教徒因是破坏该游乐规定的人，因此，游乐在

战争时，显示出军人杀身报国的临战无退的精神。

④游乐在紧张、期待和喜悦中养成勇气、体力和耐力。所以，

游乐是充满完整的秩序、紧张、运动、庆贺等这一兴高采烈的气

氛

我们已经知道花郎道与风流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是花郎

道在自我教育精神基础上，用歌舞来引兴，以周游大自然的姿态

来养生。《三国史记》中记载有花郎道的教育方法：“相磨以道义，

相悦以歌乐， 与游娱山水 此同时，风流道和花郎，无远不至。”

道的这种兴致的感情生活方式又同巫术有着直接联系。为了解

”本质上植根于巫术的基本框架中，而去引用埃里亚

德的论述想是没有必要的。

李能和用各种研究材料论证过，风流道、花郎道是从巫术意

识的子宫中出生的。“我语男巫亦花郎，李朝实录云，成宗二年大

司宪，韩致亨上疏曰，有男人号称花郎者，售其狂诈之术，渔取
，人财货，略与女巫同。 “李晬光《芝峰类说》云，按新罗时取美

男子妆饰之，使类聚，观其行义，各花郎，时谓郎徒，或谓国仙

⋯⋯今俗乃谓男巫为花郎，失其旨矣。 此外，根据李能和指出”

的方面来看，有许多材料证明花郎道和巫俗在感情范畴中是相互

联系着的。到朝鲜时代，在南道称男巫为花郎，在西北道提到花

郎， 感情的范畴则用丫头和猖女来称呼。这种主张在

的质是良质的还中具有同一性质。在这里，对 是低质

真兴王条① 新罗本记《三国史记 》。

②李能和：《朝鲜 启明巫俗考

同上书。

号》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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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不作推敲了。

在 ”组织中，风流道在“接化群生”的过程中，好像

”的与发生“ “环境感情范畴”有关，那么，也就可以

解释为该风流道和“ ”的情感也有很深的关系。现在，在我

们的语言表现中，将懂得风流 和的人称作“

它们有何语言学上的关系，还没有到有定说的阶段。但是，

这两个词可以理解为在感情的表示上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从语言

的形式上来看，也是这样的。关于“ ”有深的 ”和浅

”，这的“ 是质的等级之分，在这里就不去研究它。不过，从

任何意义上来看，今天在国语语言感情的表示上，“ ”和“

”事实上是换喻法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表示男女间的

恋爱或爱情关系时，我们通常用“

表示。爱慕、爱情是产生于人们的心中，所以称它为“

，在换喻法上是很妥当的。另外，在对异性产生兴趣

的中间，无论是谁都要表现出自己的 在我们的语言感“

觉上，音乐用风乐，诗歌用风流，容貌用风采来表示，这是自然

”的隐喻关系不过了。由此可以看出“ ，和“ 也从此

而体现出来。

”的价值论的等我们在此不再对“ ”和“ 级进

行研究了。然而在金大问的《花郎世纪》中谈到的“贤佐忠臣少

不了花郎道，良将勇卒缘由花郎道而产生”的证言，却可看作是

”在 和”和“ 价值上升华的开始。

所具有的感情范 动词语义上亦可得到解畴，现在从“

”韩国语 译注。词汇意思是“爱打扮或有风采的人”。

味道意思是“味 ”。 译注。

意思是“对异性产生兴趣”。

”意思是“美姿”、 译注。“风采”、“俊俏”等。

参见李玟泰著《道教和道义教育》， 卷。载《培英新书

”词义是“兴致勃勃”、“兴高采烈”等。 译注。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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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的动词词义，第一，表示你和我仿似并肩相舞，产

生和睦气氛时使用；第二，表示宁死不怕的勇力自发涌现时使用；

第三，表示感觉上的快乐，即兴感情的爆发，陶醉于习惯性刺激

时使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审视了风流道有关“接化群生”的表现是

什么。结论是“ ”和“ ”是否可看成是韩国人感觉

瞄准的原型的感情范畴。至于对它的价值评价是另一个问题。

三、神秘的精神和光彩

从解释学的立场（特别是狄尔泰的情况）来看，哲学的思维

在生活的全体中，理解为“作用的全体”是成立的。所以，“作用

的全体”要求把握感性和理性、自然和人间等连带形成的统一体。

从而，它主张在充满生命力的统一性中，把握人间生活和与之有

关的各种多元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既然把人间的精神视作生命

体，那么，“作用的全体”，就不能将感情的因素与精神的、理性

的阶段分开来。所以，生活瞄准的事物，同时也是感情和精神的

事物，自然在人间生活中是以“作用的全体”结合起来的。正是

从这一意义上来考虑，风流道，如果它是一个“作用的全体”的

话，“接化群生”仿佛就是作为“环境的感情范畴”，从内部与之

相接，而对“玄妙之道”亦应理解为风流道式的生活所表现的

“精神”不可分离的关系。总之，“玄妙之道”应从风流道的精神

方面去解释。

这种风流道思想从社会学上来看，和檀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一语道破这一问题的人是史学家申采浩。他在令人注目的论文

《朝鲜历史上一千年以来第一大事件》中说，郎家思想的颓废，从

妙清败给金富轼开始。这就指出郎家被儒家推出去的同时，崇尚

檀君精神的风流精神也就只好隐藏在历史的暗流中。我们在某种

程度上接受申采浩的理论时，还要联系风流道出现的“玄妙之

道”有关思想脉络。

①《三国遗事》中可看到，在谈檀君神话时，有“弘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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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理化”的文句。即使人间广为获益，以道理教化世间的意思。

②在广开土王陵碑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句丽始祖的建国理念：

“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舆治。”

③在《三国遗事》中，在讲新罗始祖赫居世诞生的记载中，可

以看到有如下条目：“天地震动，日月清明，因名赫居世王，盖乡
，言也。或作弗矩内王，言光明理世。

④龙飞御天歌第 章出现这样的记录：“位曰大宝，大命将

告，肆维海上，乃涌金塔”。说高丽太祖王建在登基前，作梦登上

了在海中涌现的九尸金塔。

章和第 章中，关于近世朝鲜李太祖龙飞御天歌第 的

建国理念的颂歌，有同高句丽太祖类似的记载。“梦有神人，自天

而降，以金尺受之曰，公资兼文武，民望属焉，持此正国，非公

尺而谁。”② 生制度，仁政将托，肆维上，乃降金尺”。

这些记录可做补充根据，说明它们是直接联系檀君精神的同

一个精神家族。也就是指广开土大王碑出现的高句丽的精神根基

和龙飞御天歌中出场的“神人”的概念。首先我们可吟味一下高

句丽精神的根基。“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扶余，天帝

之子，母河伯女郎⋯⋯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

从广开土大王的碑文⋯⋯黄龙负升天。” 开始的文句中，我们可

以看到高句丽的精神根基和上天联系在一起，于是，高朱蒙临终

时乘黄龙再回到桓因和桓雄的天国。这种情况，“以道舆治”的始

祖遗命与早先檀君神话出现的“弘益人间，在世理化”，其精神根

基没什么不同的。而朝鲜朝是以儒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么，

从儒教的正统概念出发来看，“神人”的概念应是非常疏远的。为

什么呢？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因为儒学是不喜欢“怪力乱神”的。

三国遗事》。

②《龙飞御天歌》，第 章。

《龙飞御天歌》，第 章

④《广开土王陵碑》，见《三国遗事》附录，崔南善编。


